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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纳帕海国际重要湿地（99°37′10.6′′～99°40′20.0′′E，27°48′55.6′′～27°54′28.0′′N）行政上隶属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距市区8 km，平均海拔3260 m。该湿地地处青藏高原东南缘横断山腹地的纵向岭谷区，位于长江上游，是我国长江流域重要的生态屏障，是国家I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黑颈鹤（Grus nigricollis）、黑鹳（Ciconia nigra）等珍稀水禽重要的越冬栖息地和迁徙停歇地。纳帕海湿地具有水源涵养功能，对金沙江的水体保持有重要意义。纳帕海湿地地处多种生物区系的交汇地带，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具有重要的生物多样性保育功能。此外，其在气候调节、水资源供给和污染物质降解等方面也发挥着重要功能。由于人口增长和不合理的资源利用，纳帕海湿地存在的污染、长期过度放牧、无序旅游、占用湿地等问题日益突出，致使纳帕海湿地生物多样性降低，生态服务功能下降，严重威胁着纳帕海湿地生态环境及珍稀野生动植物的栖息和生长环境，影响到当地的生态质量和可持续发展。

根据《财政部 国家林业局关于印发<中央财政林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农〔2014〕9号）、《云南省财政厅、云南省林业厅关于下达2015年中央财政湿地补贴资金的通知》（云财农[2015]170号）、《关于切实做好退耕还湿和湿地生态效益补偿试点工作的通知》（财农便[2014]319号）的精神和要求，纳帕海国际重要湿地作为2015年云南省湿地生态效益补偿试点，拟开展湿地生态服务功能补偿、湿地生态环境综合整治示范、产业调整示范等工作。

通过国家湿地生态效益补偿试点项目的实施，一是探索对湿地生态效益进行补偿的方法及政策措施；二是提升湿地生态健康质量，进一步改善黑颈鹤等珍稀水禽栖息地的湿地生态环境；三是提高群众自觉保护湿地生态意识，通过更新资源利用理念和调整产业结构，从湿地保护中获得更长效的收益；四是提升保护区保护管理能力，促进纳帕海国际重要湿地全面有效的保护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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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概要

一、项目名称

    纳帕海国际重要湿地2015年湿地生态效益补偿试点项目

二、项目地点

      纳帕海国际重要湿地
三、项目建设单位

      香格里拉市林业局
四、项目实施的目的和意义

    由于人口增长和不合理的资源利用，纳帕海湿地存在的污染、长期过度放牧、无序旅游、污染排放、占用湿地等问题日益突出，致使纳帕海湿地生物多样性降低，生态服务功能下降，严重威胁着纳帕海湿地生态环境及珍稀野生动植物的栖息和生长环境，影响到当地的生态质量和可持续发展。拟通过纳帕海国际重要湿地2015年湿地生态效益补偿试点项目的实施，在部分区域恢复湿地生态服务功能；缓解畜牧业和旅游业发展对湿地生态系统造成的破坏；改善以黑颈鹤、黑鹳等为代表的越冬鸟类的栖息环境；提高社区居民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探索湿地生态效益补偿方法、措施，为国家制定生态补偿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五、编制依据

    （一）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环境保护法》、《土地管理法》、《水法》等法律；

2.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

3.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条例》；
4.国家林业局令第32号公布《湿地保护管理规定》；
5.云南省《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管理细则》等法规。
    （二）规范性文件
1.《财政部 国家林业局关于印发<中央财政林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农〔2014〕9号）；
2.《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林业厅关于下达2015年中央财政湿地补贴资金的通知》（云财农[2015]170号）；
3.《关于切实做好退耕还湿和湿地生态效益补偿试点工作的通知》（财农便〔2014〕319号）；
    （三）相关基础资料
1.《中国湿地保护行动计划》中国林业出版社，2001；

2.《全国湿地保护工程规划》国家林业局，2003；

3.《全国湿地保护工程实施规划（2005—2010年）》国家林业局，2005；

4.《云南省湿地资源调查报告》云南省林业厅，2005；

5.《云南省湿地保护工程规划》云南省林业厅，2007；

6.《云南纳帕海省级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2012—2020）》国家高原湿地研究中心/西南林业大学，2012。
六、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

（一）湿地生态服务功能补偿

对纳帕海国际重要湿地中的10322亩湿地实施生态服务功能补偿，共涉及解放村和尼史村2个行政村，纳帕、共比、春宗、达拉、依拉和觉茸6个村民小组，共272户。补偿期限为3年，即2016年1月至2018年12月。

对纳帕海国际重要湿地内53.6亩耕地实施湿地生态服务功能补偿，补偿区涉及纳帕村的木里谷和呼几河两处。补偿期限为5年，即2016年1月至2020年12月。

在春宗片区和纳帕—觉茸片区两个湿地补偿区共修建围栏10379 m，其中，春宗片区修建围栏1522 m，纳帕—觉茸片区修建围栏8857 m。修建时间为2016年3月至4月。

对耕地补偿区周边的废弃围栏进行拆除，拆除长度为4554 m。拆除时间为2016年3月至4月。

聘用10名管护人员，对湿地生态服务功能补偿区实施管护，对村民放牧、割草等活动进行严格管理。管护期限为3年，即2016年1月至2018年12月。
    （二）湿地生态环境综合整治示范

 对共比村12窝棚进行拆除，并清运垃圾、平整土地。拆除时间为2016年5月。
（三）产业调整示范

     对在春宗村旅游小区内原马厩进行规范建设，面积为500 m2，规划总长度为3831 m的生态骑马道3条，并在两侧修建生态隔离栏，建设时间为2016年3月至5月。
七、投资概算

     纳帕海国际重要湿地生态效益补偿试点项目总投资1500.00万元，其中，湿地生态服务功能补偿投资1162.08万元，占总投资的77.47%；湿地生态环境综合整治示范投资16.8万元，占总投资的1.12%；产业调整示范投资152.92万元，占总投资的10.19%；项目监测评估投资106.20万元，占总投资的7.08%；项目运行费62.00万元，占总投资的4.14%。
1 基本情况

1.1湿地保护管理概况

1.1.1自然情况
纳帕海国际重要湿地（99°37′10.6′′～99°40′20.0′′E，27°48′55.6′′～27°54′28.0′′N）行政上隶属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距市区8 km，平均海拔3260 m（图1.1）。该湿地地处青藏高原东南缘横断山腹地的纵向岭谷区，位于长江上游，是我国长江流域重要的生态屏障。纳帕海自然保护区以保护黑颈鹤、黑鹳为代表的珍稀濒危越冬候鸟和迁徙过境停歇候鸟及其栖息地安全为主要管理目标。保护区总面积2400 hm2，其中，核心区面积为1092.4 hm2，占保护区总面积的45.5%，主要为浅水区域、沼泽化草甸及地下水位较高的草甸；季节性核心区面积为505.2 hm2，占保护区总面积的21.1%，包括部分雁鸭类水禽栖息区域，利用率相对较低的黑颈鹤觅食地以及对湿地有重要影响的沼泽草甸及泉眼水源处；实验区面积为802.4 hm2，占保护区总面积的33.4%，主要是湖滨带以外的草甸和湖岸陆地部分（图1.2）。2004年纳帕海湿地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国际重要湿地面积为2083 hm2。

纳帕海国际重要湿地所在流域东西高，中间坝区低，是一个半封闭型流域，流域汇水在坝区北部经由若干喀斯特落水洞下泄汇入金沙江。发源于四周山地的纳赤（曲）河、奶子河、达拉河等河流及山泉汇入坝区，形成季节性纳帕海湖泊—沼泽—沼泽化草甸湿地。湿地位于流域中西部偏北（图1.1右—黑粗实线）。纳帕海湿地区平均海拔约3260 m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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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纳帕海国际重要湿地地理位置示意图
（引自：《纳帕海湿地生态环境现状综合评估报告》）
纳帕海湿地是云南西北高原低纬度高海拔的季节性湿地，是我国湿地的独特类型，具有水源涵养、水质净化、生物多样性保育、空气调节、水源供给等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水源涵养功能。纳帕海湿地是长江上游地区主要的水源涵养地之一，在雨季，过量的水分被储存在沼泽化草甸土壤中或以地表水（湖泊、沼泽）保存，从而减少长江下游的洪水量。这些被储存和保存的水分缓慢排出，并在流动的过程中蒸发或渗为地下水。由于湿地的调节作用，夏季可减少洪峰值，并使汛期延迟数天，具有显著的洪水控制和水量调节功能，对金沙江的水体保持有重要意义。

    水质净化功能。纳帕海是中甸高原面上的断陷积水湖，地势较低，是周围多条河流的汇集点，是流域排泄的唯一出口。该流域内的纳赤河、龙潭河等多条河流流经香格里拉市后汇入纳帕海湿地。因此，纳帕海湿地对香格里拉市及周边社区排放的生产、生活污水有着重要的过滤和净化作用。随着人口的增长和旅游业的快速发展，纳帕海湿地的水质净化功能尤为重要。

    生物多样性保育功能。纳帕海湿地地处多种生物区系的交汇地带，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纳帕海国际重要湿地植物有38科，82属，115种，为目前调查记录到的中国湿地植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湿地之一。纳帕海湿地植物群落类型15个，包括3个沉水植物群落、2个浮叶植物群落、6个挺水植物群落、4个草甸群落。其中，水生植物杉叶藻和小黑三棱分别为同纬度其它低海拔地区的湿地所不具有的北极-高山和北温带地理成分。纳帕海国际重要湿地记录有大中型兽类25种，分属3目9科，其中，国家II级重点保护动物1种；爬行类11种，分属1目5科；两栖类13种，分属2目5科；鱼类12种，分属1目3科；鸟类130种，分属14目32科，其中，国家I级保护鸟类黑颈鹤、黑鹳、胡兀鹫、白尾海雕等5种，国家II级保护鸟类白琵鹭，白马鸡、血雉、高山兀鹫、秃鹫等13种。

气候调节功能。纳帕海湿地近地面空气湿度大，可以阻留大气中的粉尘，起到净化空气的作用。保持大面积的水域和较大面积的沼泽湿地，有利于净化空气，保持环境空气质量清洁。

水资源供给功能。纳帕海湿地周边有17个自然村、719户、3904人，主要以从事农牧业为主。纳帕海是周边社区的主要灌溉用水和生活用水水源。其次，纳帕海湿地以其水源功能补给地下水，保持其水分循环。纳帕海湿地还是汤满河、吉仁河水源，为汤满河二级电站、吉仁河电站提供水源。
1.1.2社会情况
纳帕海国际重要湿地周边社区涉及香格里拉市建塘镇解放、北郊和尼史3个行政村，共辖17个自然村、社。其中，解放村辖纳帕社、共比社、春宗社、达拉社、依拉社、下学社、康几社、归保社、乃日社等9个社；尼史村辖丛古社、格东社、仪寨社、哈木谷社、角茸社、几呢谷社、阿尼谷社等7个社；北郊村辖科松1个社，共计719户、3904人，均为藏族。共有耕地面积679.8 hm2，牛、马、猪、羊等大小牲畜1万余头，人均年收入2340元。周边社区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为畜牧业。共比社、春宗社、达拉社和依拉社因靠近滇藏公路，开展旅游较早，有一部分收入来源为旅游业，其余13个社的经济收入均依靠畜牧业。现有学校9所，在校学生42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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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纳帕海自然保护区功能区划图

（引自：《云南纳帕海省级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2012—2020）》送审稿）

1.1.3保护对象与管理目标

纳帕海国际重要湿地的主要保护目标：

——以纳帕海为核心的内陆高原断陷湖泊及其湖滨沼泽、草甸湿地生态系统、水生植物群落和湿地生物多样性；

——以国家重点保护的黑颈鹤、黑鹳为代表的珍稀濒危越冬候鸟和迁徙过境停歇候鸟及其栖息地。

黑颈鹤：国家Ⅰ级保护动物，IUCN红色名录中易危物种，是全世界现存15种鹤类中唯一终生生活在高原上的物种，主要分布在我国的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地区。其中，分布在滇西北横断山区，包括香格里拉的纳帕海、碧塔海，丽江的拉市海、泸沽湖等地的种群被称为中部越冬种群，由于长期以来对湿地环境的破坏，目前中部种群的主要越冬地已经大大萎缩，丽江地区的黑颈鹤已经成为偶见鸟类，整个种群有超过90%以上的越冬个体分布在纳帕海。根据西南林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近年来的监测，在纳帕海越冬的黑颈鹤种群数量大约在300只左右。

黑鹳：国家Ⅰ级保护动物，繁殖于我国北方的山西、北京等地，越冬于长江以南地区。历史上曾经广泛分布，近年来分布区逐渐萎缩，在很多地区已很少见，目前在纳帕海越冬的黑鹳种群数量多达300多只，是目前国内已报道的最大黑鹳越冬地。

1.1.4管理基本情况

纳帕海国际重要湿地的管理机构为纳帕海自然保护区管理所，行政上受香格里拉市林业局自然保护区管理办公室领导。保护区管理所设有所长和副所长。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对保护区行使林业行政管理职能，对保护区实行统一管理。保护区管理所现有工作人员9人，其中，保护区管理人员2人，科研人员编制3人，临时聘用人员4人。
2015年，根据《云南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迪庆州设置国家级、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机构的批复》（云编[2015]62号），设立纳帕海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纳帕海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为迪庆州林业局下属副处级事业单位。纳帕海省级自然保护区实行二级管理，即管护局、管护站，管护局为一级核算。管护局拟设6个科、室、所；1个管护站。根据管理需求，保护区人员编制为11名。
纳帕海自然保护区管理所引进了社区参与共管的管理方式，建立日常工作管理制度，开展社区扶持和合作项目。目前，已制定了职工工作考评奖惩制度和各类人员岗位责任制，明确岗位目标和职责，调动了职工工作积极性，对管理和有效保护资源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2存在的主要问题

1.2.1湿地保护与社区群众利益的矛盾

纳帕海湿地是迪庆藏族自治州最大的季节性沼泽湿地，具有重要的生态服务功能，也是维持云南藏区生态安全的重要基础和屏障，但社区群众长期未得到相应的生态补偿。同时，由于纳帕海湿地地处农牧交错带，放牧是当地居民对纳帕海湿地利用的主要方式之一。纳帕海湿地周边社区的藏族居民，传统畜牧业养殖习惯为夏季搬至高山牧场，秋冬季搬至纳帕海草甸。因此，纳帕海湿地历史以来还是当地居民重要的放牧场。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人口增长和社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压力，纳帕海湿地保护与社区资源利用的矛盾较为突出。为了增加耕地面积，扩大牧场，当地社区在湿地内开挖排水沟，扩大出水口，从而降低纳帕海湿地水位，致使纳帕海湿地水域面积减小，湿地景观破碎。大面积湿地排水疏干后被开垦成耕地或成为牧场，湿地逆向演替为旱地（图1.3）。破碎后的湿地斑块成为水生和湿生生物生存的孤岛，阻断了生物间的交流，破坏了生物发展的连续性和完整性，生物多样性降低。综上，纳帕海湿地面积减少，生物多样性降低，生态系统破坏，湿地功能下降，严重威胁到黑颈鹤的栖息生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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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1994-2006纳帕海湿地区景观变化
（A-K分别为：香格里拉市城、乃日村、宗达拉村、益司村、腊浪村、塔村、纳帕村、觉茸村、哈木谷村、布伦村、康机村）

（引自：《纳帕海湿地生态环境现状综合评估报告》）
1.2.2过度放牧

纳帕海国际重要湿地地处农牧交错带，放牧是当地居民对纳帕海湿地利用的主要方式之一。近年来，随着香格里拉经济的迅速发展，促使当地畜牧业发展较快，放牧的强度不断增大，放牧的类型由原来的单一的牦牛放牧类型向牛、羊、马、猪等多元放牧类型转变。

纳帕海湿地完整生态系统包括汇水面山森林生态系统和纳帕海湖盆生态系统，总面积为5,574.25 hm2。湖盆面积为3,608.39 hm2。其中，常年淹水的沼泽面积432.74 hm2，沼泽化草甸528.29 hm2，草甸1,967.56 hm2。根据纳帕海湿地周边牲畜量的调查结果，计算得到纳帕海湿地湖盆区域（沼泽化草甸和草甸）的实际载畜量为4.58头（只）/公顷。而纳帕海湿地理论载畜量为1.57头（只）/公顷。然而，纳帕海湿地周边有牲畜11443头，其中，牛、马、猪、羊分别为4699、1740、2949、2055头，超载率191.72%。

放牧活动对纳帕海的保护造成巨大压力，尤其是家猪的放养拱翻沼泽化草甸找食，对湿地造成的破坏极为严重，影响面积超过3000亩（图1.4）。受放牧影响，湿地植被完全受损，土壤结构遭到严重破坏，加速土壤有机质矿化和土壤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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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无序旅游

纳帕海国际重要湿地是当地著名旅游景区之一，自1995年以来，旅游人数的逐年增多。尤其2008年以后，随着纳帕海环湖通道的建设，纳帕海环湖通道沿线通达情况的极大改善，环湖西南沿线的纳帕村、角茸村、哈姆谷村、布伦村、丛古村、依拉、达拉、春宗、共比等村落先后开展骑马旅游活动，纳帕海环湖沿线布满了村社旅游点。2014年，据迪庆州旅游局官方发布的旅游统计数据，当年接待海内外人数高达1440万人次，2015年上半年已经达到600.81万人次。
大量的游客主要集中在夏季涌入到纳帕海湿地，对纳帕海湿地生态系统带来严重的破坏。由于村民缺乏环境保护意识，经营管理模式落后，骑马旅游活动处于无序状态，游客和马匹的践踏活动对湿地造成一定的破坏，马匹粪便和游人随意丢弃的垃圾加重了纳帕海湿地水环境污染（图1.5）。开展经营的经营户甚至把各种帐篷与违章建筑深入到草地深处，引导游客在草原深处消费，即造成大量的垃圾，破坏生态环境（图1.6）。可见，无序旅游对纳帕海湿地环境造成严重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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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侵占湿地

随着纳帕海旅游人数的逐年增多，当地社区开展骑马观光游较多，村民在湿地内随意搭建窝棚用于开展骑马旅游。这些随意搭建的窝棚不仅侵占了湿地面积，并且游客和马匹的活动对湿地造成一定的破坏，马匹粪便和游人随意丢弃的垃圾加重了纳帕海湿地水环境污染。此外，这些搭建在湿地中的窝棚与纳帕海湿地景观极不协调（图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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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污染排放

随着香格里拉市经济的快速发展，产生了大量城市生活与生产污水，香格里拉已建“第一污水处理厂”废弃未运行，新建“第二污水处理厂”还未建成。因此，香格里拉市的生活和生产污水在未经任何处理的情形下，直接排放到龙潭河和纳赤河，使得河水水体都呈现暗黑色，并发出一股腥臭味（图1.8）。纳帕海国际重要湿地是发育在中甸高原面上的断陷湖泊，地势较低，是周围多条河流的汇集点，也是流域排泄的出口。因此，流域内的龙潭河和纳赤河最终汇入纳帕海，对纳帕海水体造成污染。

纳帕海湿地及周边草甸区均为天然牧场，牲畜采用放养方式，牲畜排泄物部分被植物吸收利用，大部分随地表径流汇入纳帕海水体。此外，周边村庄的人畜污水直接排入纳帕海湿地。

纳帕海湿地周边社区垃圾已经进行集中收集，但没有及时清运出去，随风飘到纳帕海湿地内，对湿地水体和土壤造成污染。此外，纳帕海湿地作为当地著名的旅游风景区，每年接待大量游客，游人随意丢弃的垃圾加重了纳帕海湿地土壤和水环境污染。
可见，纳帕海承担着接纳和降解香格里拉市及纳帕海周围区域生产生活废污水、垃圾的作用。目前，纳帕海湿地水体污染负荷重（表1-1）。特别是在干旱年份，水量减小，湿地水体自净能力减弱，水污染加重，水体富营养化现象明显（图1.9）。

表1-1 纳帕海湿地流域污染负荷汇总表
	污染物类别
	城市污水排放（T/年）
	河流及面源污染（T/年）
	总污染负荷

（T/年）

	COD
	360
	2158.23
	2518.23

	BOD5
	108
	405.84
	513.84

	氨氮
	108
	157.31
	265.31

	总磷
	10.8
	15.19
	25.99


注：引自《纳帕海国际重要湿地综合保护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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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社区居民环境保护意识薄弱

纳帕海国际重要湿地周边社区村民环境保护意识薄弱，生活垃圾随意丢弃，造成对纳帕海湿地水体和土壤环境污染。开展旅游经营的村社把各种帐篷与违章建筑建在湿地中，引导游客在湿地深处消费，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破坏生态环境。

1.3试点项目的基本框架

面对湿地保护与社区资源利用矛盾、过渡放牧、无序旅游、污染排放、占用湿地、社区居民环境保护意识薄弱等问题，恢复湿地生态服务功能、开展湿地生态环境综合整治示范和产业调整示范，改善纳帕海湿地生态环境和保护越冬鸟类栖息地已成为当前保护工作的最主要任务。

根据《财政部 国家林业局关于印发<中央财政林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农〔2014〕9号）、《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林业厅关于下达2015年中央财政湿地补贴资金的通知》（云财农[2015]170号）、《关于切实做好退耕还湿和湿地生态效益补偿试点工作的通知》（财农便〔2014〕319号）的精神和要求，结合纳帕海国际重要湿地保护管理的具体情况，拟通过实施湿地生态效益补偿试点项目，提升湿地生态质量，提高社区居民环境保护意识；以此促进湿地生态服务功能的恢复、改善黑颈鹤的栖息环境，为遏制湿地生态恶化、保护黑颈鹤栖息环境打下坚实的基础。为此将开展以下工作：

1、湿地生态服务功能补偿

对纳帕海核心区域的湿地，以及紧邻的耕地实施湿地生态服务功能补偿，补偿面积共计10375.6亩。其中，湿地补偿区面积为10322亩，共涉及解放村和尼史村2个行政村，纳帕、共比、春宗、达拉、依拉和觉茸6个村民小组，共272户。耕地补偿区面积为53.6亩，涉及纳帕村的木里谷和呼几河两处。
对湿地补偿区中的1878.2亩退化湿地采取围栏保护的方式进行保护，使退化湿地在无人为干扰的条件下自然恢复。在春宗片区和纳帕—觉茸片区两个湿地补偿区共修建围栏10379 m，其中，春宗片区修建围栏1522 m，纳帕—觉茸片区修建围栏8857 m。
对耕地补偿区周边的废弃围栏进行拆除，拆除长度为4554 m。

聘用10名管护人员，对湿地生态服务功能补偿区实施管护，对村民放牧、割草等活动进行严格管理，并对旅游活动进行监管。
2、湿地生态环境综合整治示范
对共比村附近湿地内的12个窝棚进行拆除，清运垃圾，平整土地，使湿地自然恢复。

3、产业调整示范

为规范春宗村骑马旅游活动，对原马厩进行规范和改造，建设生态半开放式马厩，面积500 m2，在A、B、C三条生态骑马道两侧建生态隔离栏，总长度为3831 m。

1.4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通过项目的实施，主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对湿地周边的社区群众进行湿地生态服务功能补偿，缓解农牧业发展对湿地生态造成的破坏，提高湿地生态环境质量；

——改善以黑颈鹤、黑鹳等为代表的越冬候鸟的栖息环境，提高栖息地和觅食地质量；

——提高社区居民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探索湿地生态效益补偿方法、措施，为国家制定生态补偿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2项目建设内容

2.1湿地生态服务功能补偿

2.1.1补偿范围

      根据湿地生态效益补偿试点政策的要求，结合纳帕海国际重要湿地实际，本期生态效益补偿区域优先选择国际重要湿地核心区的湿地，以及紧邻的耕地开展生态补偿。

湿地补偿

    （1）湿地补偿区

纳帕海湿地发育在石灰岩母质的中甸高原上，受喀斯特作用的强烈影响，湖盆底部被蚀穿成为落水洞，雨季结束后，纳帕海的水从落水洞漏走，水域面积缩小，湖心周围的草甸成为香格里拉最大的平坝天然草场，纳帕海周边社区居民将其作为天然牧场，世代在此放牧，畜牧业是当地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

1984年，纳帕海湿地被批准为省级自然保护区，将其定为“黑颈鹤越冬栖息自然保护点”，是以保护黑颈鹤、黑鹳、胡兀鹫等国家I、II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生态系统为主要目的的自然保护区。2004年，纳帕海自然保护区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为了保护纳帕海湿地资源和黑颈鹤等珍稀鸟类的栖息生境，需要保证纳帕海湿地具有一定的水域面积。为了保证纳帕海湿地正常生态水位，《纳帕海国际重要湿地综合保护工程项目》通过工程措措扩大纳帕海湿地水域面积，新增水域面积为8443.8亩。纳帕海湿地蓄水占据了大面积草场，使得纳帕海周边社区居民的放牧活动区减小，对其经济收入造成影响。因此，本项目拟对纳帕海湿地新增水域占据的草场面积进行湿地生态服务功能补偿（图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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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纳帕海湿地生态服务功能补偿区位置图

近年来，随着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干扰的叠加作用，纳帕海湿地退化严重。春宗、纳帕和觉茸村附近湿地积水较浅，沼泽和沼泽化草甸发育，历史上是黑颈鹤的主要觅食地之一。

2008年以来，随着纳帕海环湖通道的建设，位于环湖沿线的春宗村开始开展骑马旅游活动，马匹的践踏和游客的踩踏破坏地表植被和土壤，旅游带来的生活垃圾随处丢弃，对湿地水环境和土壤环境造成污染（图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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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春宗片区2011（上）与2015（下）环境变化对比
纳帕村和觉茸村拥有牲畜较多，社区居民放牧活动加速了湿地的退化过程。当地居民将猪成群驱赶到沼泽化草甸中放牧。猪的翻拱作用使湿地草根层被啃食枯死，泥炭土层破坏殆尽，下覆层出露，地表裸露（图2.3）。同时，猪翻拱找食导致黑颈鹤的食物减少。可见，春宗村、纳帕村和觉茸村的湿地退化严重影响了黑颈鹤的生境安全。因此，纳帕海自然保护区管理所与春宗村、纳帕村和觉茸村协商决定对春宗片区、纳帕—觉茸片区的湿地实施生态补偿，并建设围栏对其保护，进行自然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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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宗片区的补偿范围为东经99°38′57″~99°39′10″，北纬27°53′16″~27°53′14″，面积为193.95亩。纳帕—觉茸片区补偿范围为：环湖路以西东经99°37′12″~99°37′35″，北纬27°51′58″~27°52′22″，面积为532.65亩，环湖路以东的湿地恢复范围为东经99°37′32″~99°38′33″，北纬27°50′47″~27°52′21″，面积为1151.6亩（图2.1）。

湿地补偿区面积共10322亩，共涉及解放村和尼史村2个行政村，纳帕、共比、春宗、达拉、依拉和觉茸6个村民小组，共272户，均为藏族。（表2-１）。

表2-1 纳帕海湿地生态服务功能补偿区村民情况统计表

	序号
	村民小组
	所属行政村
	农户数

	1
	纳帕
	解放村
	44

	2
	共比
	解放村
	67

	3
	春宗
	解放村
	39

	４
	达拉
	解放村
	42

	５
	依拉
	解放村
	26

	6
	觉茸
	尼史村
	54


耕地补偿

 纳帕海湿地内有一些耕地紧邻湿地，降雨时耕地中的氮、磷等营养物质随地表径流汇入水体，对水体造成一定污染。另外，耕种过程中，人类活动会对鸟类活动造成一定干扰。此外，为了防止牲畜进入耕地，社区居民在耕地周边私搭乱建了部分临时性设施，影响纳帕海环境和湿地主体景观（图2.4）。因此，纳帕海自然保护区管理所与当地社区居民商定，停止耕种这些耕地，恢复为草地，这将对当地社区居民的收入造成影响。因此，项目拟对因耕地停止耕种而受影响的社区居民进行湿地生态服务功能补偿。

补偿区总面积53.6亩，为纳帕村居民的基本农田。其中，木里谷30亩，呼几河23.6亩（图2.1）。耕地补偿区涉及纳帕村37户，均为藏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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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补偿标准

湿地补偿标准：

根据纳帕海周边社区畜牧业发展及收入情况，结合家猪、马匹和牦牛的圈养饲料经济成本，测算湿地每年产生的畜牧业经济收益。拟按每年每亩280元的标准为牧民提供经济补偿，补偿期限暂定３年。

耕地补偿标准：

根据纳帕海湿地耕地补偿区调查结果，补偿区种植作物为青稞，每年产量约为375斤/亩，出售价格为4.0元/斤，测算耕地每年产生的直接经济价值为1500元。因此，拟按每亩每年1500元的标准为农户提供经济补偿，补偿期限暂定5年。
2.1.3补偿工作程序

1. 基本情况和补偿面积调查

2016年3月15日-20日，由纳帕海自然保护区管理所牵头，会同建塘镇镇政府，解放村和尼史村村委会，纳帕、共比、春宗、达拉、依拉、觉茸村民小组，对项目区进行基本情况调查。

由纳帕海自然保护区管理所、建塘镇镇政府，解放村和尼史村村委会，纳帕、共比、春宗、达拉、依拉、觉茸村民小组、村民代表组成工作组，采用皮尺及GPS等工具，结合前期勘察的结果，将上述湿地补偿区10322亩、耕地补偿区53.6亩丈量到各个村民小组，并登记造册（如表2-2）。

表2-2湿地生态服务功能补偿登记表

	村民小组
	小地名
	长
	宽
	面积
	四至界限
	补偿金额
	备注

	
	
	
	
	
	
	
	

	
	
	
	
	
	
	
	


2.补偿方式的确定
香格里拉市林业局将补偿资金一次性拨付给纳帕海自然保护区管理所，由纳帕海自然保护区管理所对补偿资金进行统一管理。纳帕海自然保护区管理所于每年3月将当年的补偿资金拨付给各相关村民小组，并监督各村民小组将补偿资金公平合理的分配到户。

在湿地丈量登记造册基础上，明确湿地权属、各权属人的湿地面积、补偿资金额度；于2016年3月22日-28日进行张榜公示，接受群众监督，确保项目做到公平公正。

在上述丈量结果公示无异议的情况下，于2016年3月29日-31日。通过与相关村民小组友好协商后，签订湿地生态服务功能补偿协议，以明确双方的权利及义务。    
2.1.4权利及义务

自补偿协议签订之日起，受偿人应根据协议规定履行其权利与义务。

受偿人根据保护区管理规定，由保护区管理所统筹安排的范围和时间内进行割草；

受偿社区在保护区管理所的指导下修改完善村规民约，增加规范放牧和生态旅游等活动的条款，受偿人严格按照规定执行；
补偿区内禁止放牧和旅游活动；
耕地补偿区内禁止耕种；
    5、协议期内，受偿人违约需返还补偿费并承担由于受偿人违约给保护区带来的损失。
2.1.5管护设施建设

在春宗片区、纳帕—觉茸片区修建围栏进行围护。围栏内禁止放牧，有效防止家畜对湿地的践踏和翻拱破坏。同时，杜绝了游客进入湿地对湿地的践踏干扰。使湿地在不受人为干扰的情况下，通过自然演替，得到自然恢复。

纳帕—觉茸片区环湖路以西湿地补偿区修建围栏2429 m，春宗片区湿地补偿区修建临时围栏1522 m，纳帕—觉茸片区环湖路以东湿地补偿区修建临时围栏6428 m。围栏采用绿色钢板网，钢板型号为195L，厚度为4.0 mm，高度为1.5 m，围栏每3 m用1个铁立柱固定。

纳帕海自然保护区管理所统一购置修筑围栏所用材料，将材料交给春宗、纳帕和觉茸村村民小组，由村民小组组织村民施工，纳帕海自然保护区管理所支付给村民劳务费。围栏材料出售厂商负责提供技术指导。

    围栏建设完成后，由纳帕海自然保护区管理所进行管理，如若发现损坏，由纳帕海自然保护区管理所组织人员进行维修。

2.1.6废弃围栏拆除

    为了防止牲畜进入耕地，社区居民在耕地补偿区周边私搭乱建了部分临时性围栏，影响纳帕海环境和湿地主体景观（图2.4）。项目拟由纳帕海自然保护区管理所组织当地村民对耕地补偿区周边的围栏进行拆除。拆除围栏长度为4554 m。建筑材料由村民自行处理，垃圾统一清理移除。由香格里拉市林业局对围栏拆除工作进行检查监督。
2.1.7管护人员聘用

按照就近原则，采取社区共管的方式，参照香格里拉市用工标准，以2万元/人/年的标准，在当地社区中聘用10名管护人员，聘用期3年，管护合同一年一签，对湿地实施管护，对村民放牧、旅游等活动进行严格管理，保障项目实施成效。纳帕海自然保护区管理所，根据《聘用合同》中规定的管护职责，对湿地管护员的管护活动进行定期检查和年终评估，检查合格，全额支付给管护费。
2.2湿地生态环境综合整治示范

位于纳帕海环湖路沿线的共比村村民为开展骑马旅游，在共比村附近湿地内随意搭建了12个窝棚（图2.5）。这些随意搭建的窝棚不仅侵占了湿地面积，并且游客和马匹的活动对湿地造成一定的破坏，马匹粪便和游人随意丢弃的垃圾加重了纳帕海湿地水环境污染（图2.6）。此外，这些零散分布在湿地中的窝棚与纳帕海湿地景观极不协调。鉴于此，拟拆除湿地内的窝棚，并对窝棚拆区域通过平整土地，采取自然恢复为主人工播种草种（或草坪移栽）为辅的恢复方式对拆除与实施恢复。同时，由社区重新统一在保护区边界外规范安置骑马旅游活动设施（建设方案由香格里拉市另行设计），给予新建马厩或窝棚适当的人工劳务补助（图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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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窝棚拆除范围和方式
    拆除窝棚位于保护区季节性核心区范围，共比村附近湿地内的12个旅游用窝棚（图2.7），由纳帕海自然保护区管理所组织当地社区村民拆除共比村附近湿地内的12个旅游用窝棚，建筑材料由村民自行处理，垃圾统一清理移除。由香格里拉市林业局对窝棚拆除工作进行检查监督。
2.2.2窝棚拆除区湿地恢复

由纳帕海自然保护区管理所组织当地社区村民对窝棚拆除区进行土地平整后，采取自然恢复与人工促进恢复的方式开展湿地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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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产业调整示范

纳帕海作为香格里拉一个著名的旅游风景区，吸引了大量游客。特别是2008年以来，随着纳帕海环湖通道的建设，纳帕海环湖通道沿线通达情况的极大改善，环湖沿线的村落先后开展骑马旅游活动，纳帕海环湖沿线布满村社旅游点，纳帕海旅游呈现一片繁荣景象。由于村民缺乏环境保护意识，经营管理模式落后，骑马旅游活动对纳帕海湿地生态系统造成破坏；马匹的践踏和游客的踩踏破坏地表植被和土壤，旅游带来的生活垃圾随处丢弃，对湿地水环境和土壤环境造成污染。开展旅游经营的村社引导游客在湿地深处消费，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破坏生态环境（图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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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示范区域

位于环湖路沿线的春宗村紧邻纳帕海自然保护区管理所，接待游客人数较多，骑马旅游规模较大。但是经营管理模式非常落后，没有固定马厩，只在纳帕海自然保护区管理所背后随意固定一些水泥拴马桩，非常凌乱（图2.9）。骑马旅游的路线不固定，经营旅游的居民经常将游客带入湿地内随意踩踏，对湿地生态环境造成影响。因此，项目拟通过规划旅游线路，设置生态隔离栏等措施，对春宗村的旅游活动进行逐步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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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设施规范建设

马厩建设

    对在纳帕海自然保护区管理所背后春宗村的原马厩进行规范，建设500 m2生态马厩（图2.10）。纳帕海骑马旅游旺季是在每年5-10月，这段时间纳帕海温度较高，可以建设半开放式马厩，这种马厩是比较经济的一种厩舍，也适合马的生物学特点。白天马匹可以固定在马厩里，夜晚村民将马匹牵回家。

2、生态马道隔离栏建设

在纳帕海自然保护区管理所附近规划A、B、C三条生态骑马道，三条生态骑马道均位于保护区的生态旅游小区内。小道宽1.8 m，A线长1015 m，B线长1352 m，C线长1464 m，马道总长3831m。马道路面不做任何硬化措施，保持现状，在生态骑马道两侧通过建设高60 cm的生态隔离栏与周边湿地隔开，防止马匹和游客随意进入湿地，隔离栏采用木质材料，与湿地景观相协调。A、B、C三条生态骑马道关系如图2.1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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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监测及成效评估

纳帕海湿地生态补偿试点工作，担负着探索生态效益补偿机制建设与完善的重任，试点工作既要实现湿地生态环境质量逐步提升、黑颈鹤越冬栖息环境逐步改善，湿地生物多样性得到有效保护的目的；又要实现村民生产生活环境逐步改善，湿地周边村民权益得到保障，村民依托湿地获得的预期收益不会减少的试点目标。因此试点项目的监测评估十分重要。为此，拟从以下工作入手开展监测评估工作。

3.1监测评估内容

为了实现纳帕海湿地生态效益补偿项目监测评估的目的，监测内容包括两个方面：

1、自然生态监测：在湿地生态效益补偿项目实施的范围内与现有监测项目未覆盖的区域，布设自然生态监测样点。

2、社会影响评价：对湿地生态效益补偿项目所涉及的社区和居民进行重点社会调查，调查内容包括项目实施对社会的影响，利益相关群体对项目实施的态度，项目实施期间可能存在的社会风险。除此，还需对项目周边约1km范围内的，未受项目实施补偿的社区和居民进行社会调查，分析对比保护区内有项目和无项目情况下的社会经济变化、社会稳定状态以及社区居民态度和意识的变化，分析直接利益群体与间接利益群体对项目实施的支持程度以及社会意愿，有针对性地监测评估项目实施的社会效益，为科学决策和政策制定提供依据。

详见《纳帕海国际重要湿地生态效益补偿监测评估方案》（附件一）。
3.2监测评估期限

根据湿地生态效益补偿项目的特点，项目实施前开展本底调查，了解掌握监测的关键因子；项目实施后连续开展2年监测，对项目实施成效进行跟踪监测评估。项目监测评估期限为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共3年。

3.3建立技术支持工作机制

聘请第三方专业监测评估机构，对纳帕海湿地生态效益补偿试点工作进行监测评估，主要工作任务包括：

1、协助纳帕海自然保护区管理所完成《纳帕海国际重要湿地2015年湿地生态效益补偿实施方案》的编制工作。

2、协助保护区建立湿地植物、水质、土壤、鸟类等自然生态监测体系；建立项目区农户家庭及社区社会经济发展等社会影响评价指标监测体系，制定监测评估方案。
3、对项目区自然生态和社会影响评价专项调查，开展社区村民访谈、问卷调查，提交本底专项调查报告。

4、对项目实施进行全方位跟踪监测服务，及时修订项目实施中的各种问题，编制项目实施前期、中期、后期评估报告及其他专题调研报告，完成项目实施总结等。

4项目技术支持

聘请第三方专业监测评估机构，对纳帕海湿地生态效益补偿试点工作进行监测评估，全程参与项目实施，为项目顺利实施提供技术保障。技术支持内容：
1、协助完成《纳帕海国际重要湿地2015年湿地生态效益补偿实施方案》的编制工作；
2、完成项目实施范围的湿地植物、水质、土壤、鸟类、放牧干扰、旅游干扰、社会影响等专项本底调查；

3、完成项目实施前、后植被、土壤、水质、鸟类、放牧干扰、旅游干扰、社会影响监测工作；
    4、协助纳帕海自然保护区管理所建立项目区湿地自然生态环境和社区影响评价指标监测体系，制定监测评估方案；

协助纳帕海自然保护区管理所建立项目实施成效评估体系，完成项目实施成效评估；

    6、承担完成项目实施前期、中期、后期监测评估报告及其他专题调研报告，协助完成项目实施总结报告。

5资金预算与资金筹措

5.1资源预算

5.1.1预算依据
①国家和云南省的相关政策法规、实施方案文本及建设标准；

②国家林业局《自然保护区工程项目建设标准(试行)》2002年；

③现行的云南省工程建设设备材料信息；

④人工费、材料费按香格里拉县当地近期市场价格标准计算。

5.1.2预算指标  

(1)项目建设管理费：根据《基本建设财务管理规定》（财建[2002]394号），取总投资费用的1.2%；

(2)项目审计收费：以云价收费[2012]4号为准。

5.1.3预算结果

纳帕海国际重要湿地生态效益补偿试点项目总投资1500.00万元，其中，湿地生态服务功能补偿投资1162.08万元，占总投资的77.47%；湿地生态环境综合整治示范投资16.8万元，占总投资的1.12%；产业调整示范投资152.92万元，占总投资的10.19%；项目监测评估投资106.20万元，占总投资的7.08%；项目运行费62.00万元，占总投资的4.14%（详见表5-1）。

5.2资金筹措

根据《云南省财政厅、云南省林业厅关于下达2015年中央财政湿地补贴资金的通知》（云财农[2015]170号），本项目已列入云南省2015年中央财政湿地补贴资金项目计划，资金来源可靠，可确保试点资金投资。
表5-1          纳帕海国际重要湿地2015年生态效益补偿试点项目投资概算安排表
	序号
	建设项目
	单位
	单价（万元）
	数量
	具体建设内容
	投资概算

	
	总投资
	
	
	
	
	1500.00 

	一、
	湿地生态服务功能补偿
	
	
	
	
	1162.08 

	1.1
	湿地补偿
	亩
	0.0280 
	10322.00 
	为湿地补偿区群众提供3年湿地生态服务功能补偿
	867.05 

	1.2
	耕地补偿
	
	0.1500 
	53.60 
	为耕地补偿区群众提供5年湿地生态服务功能补偿
	40.20 

	1.3
	管护设施（围栏）
	
	
	
	
	172.06 

	
	材料费
	m
	0.0110 
	10379.00 
	
	114.17 

	
	人工费
	m
	0.0050 
	10379.00 
	
	51.90 

	
	维护费
	年
	2.0000 
	3.00 
	
	6.00 

	1.4
	废弃围栏拆除
	
	
	
	
	22.77

	
	人工费
	m
	0.0050 
	4554.00 
	
	22.77 

	1.5
	管护人员聘用
	人
	2.0000 
	10 
	聘用管护人员对湿地进行3年管护
	60.00 

	二、
	湿地生态环境综合整治示范
	
	
	
	
	16.80 

	
	窝棚拆除、清运
	项
	6.8
	1
	对共比村的12个窝棚进行拆除，清运废弃建筑材料、并给予新建窝棚人工劳务补助
	6.8

	
	土地平整和恢复
	项
	10.0
	1
	对窝棚占据区域进行土地平整后开展恢复
	10.0

	三、
	产业调整示范
	
	
	
	
	152.92 

	
	马厩建设
	m2
	0.0300 
	500.00 
	建设1个面积为500平方米的马厩
	15.00 

	
	生态马道隔离栏建设
	m
	0.0360 
	3831.00 
	在三条生态马道两侧建设隔离栏
	137.92 

	四、
	项目监测与成效评估
	
	
	
	
	106.20 

	4.1
	自然生态监测
	
	
	
	开展3年监测
	81.20 

	4.2
	社会影响监测
	
	
	
	开展3年监测
	15.00 

	4.3
	项目成效评估
	
	
	
	
	10.00 

	五、
	项目运行
	
	
	
	
	62.00 

	5.1
	实施方案编制费
	项
	10.0000 
	1 
	
	10.00 

	5.2
	专家咨询费
	人次
	0.1000 
	50 
	
	5.00 

	5.3
	建设单位项目管理费
	
	
	
	
	18.00 

	5.4
	项目审计费
	
	
	
	
	2.00 

	5.5
	项目宣传费用
	项
	4.5000 
	6 
	项目启动宣传、宣传标牌制作、专题片拍摄等
	27.00 


6项目进度安排及任务分解

6.1湿地生态服务功能补偿

1、湿地和耕地补偿

湿地生态服务功能补偿实施周期为3年，即2016年1月～2018年12月。

（1）土地丈量及登记造册。2016年3月，完成召开村民会议、进行土地丈量，张榜公示、签订补偿协议。

（2）制定湿地保护村规民约。通过社区调查，结合补偿协议，制定湿地生态保护村规民约。

（3）兑现补偿资金

2016年3月，纳帕海自然保护区管理所将第一笔补偿金拨付给相应村民小组，并监督各村民小组将补偿资金公平合理的分配到户。

2017年3月，纳帕海自然保护区管理所将第二笔补偿金拨付给相应村民小组，并监督各村民小组将补偿资金公平合理的分配到户。

2018年3月，纳帕海自然保护区管理所将第三笔补偿金拨付给相应村民小组，并监督各村民小组将补偿资金公平合理的分配到户。

2、管护设施建设

2016年3月至4月，完成春宗片区和纳帕—觉茸片区两个湿地补偿区的围栏建设。

废弃围栏拆除
    2016年3月至4月，完成耕地补偿区周边的废弃围栏拆除。
管护人员聘用

2016年3月，聘请管护人员，制定管护责任制，签订湿地管护人员聘用合同。每年12月，由纳帕海自然保护区管理所对湿地管护情况进行检查，检查合格，兑现当年管护费。

工作总结

    2016年12月30日完成湿地生态服务功能补偿工作阶段性总结。

6.2湿地生态环境综合整治示范
     1、窝棚拆除
（1）签订协议。2016年3月，完成召开村民会议、签订补偿协议。

（2）制定湿地保护村规民约。通过社区调查，结合补偿协议，制定湿地生态保护村规民约。

     2、拆除清运
     2016年5月，完成共比村附近湿地内窝棚的拆除工作，清运垃圾，平整土地。

     3、工作总结

     2016年12月30日完成湿地生态环境综合整治示范工作总结。

6.3产业调整示范

产业调整示范设施建设

    2016年3月至5月，完成春宗村马厩和生态马道隔离栏建设。

2、工作总结。

    2016年12月30日完成产业调整示范工作总结。
6.4项目监测及成效评估

1、在2016年第1季度，结合纳帕海湿地生态效益补偿实施项目方案，确定各项科研监测的样地。

2、2016年12月，提交项目实施前期的自然生态及社会评价本底调查及年度评估报告。

3、2017年12月，提交项目实施中期监测及评估报告。

4、2018年12月，提交项目监测评估总报告。

7保障措施

7.1政策保障

在迪庆州香格里拉市委、市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上级主管部门和香格里拉市各有关部门的支持帮助下，在建塘镇党委、政府的积极配合下，严格按照财政部、国家林业局关于印发《中央财政湿地保护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农[2014]9号）和云南省林业厅《国家湿地保护补助资金项目实施方案编写指南》的内容及要求，精心组织协调，认真实施，以确保《纳帕海国际重要湿地2015年湿地生态效益补偿试点项目》按时、按质、按量完成建设任务。

7.2 组织管理保障
根据《纳帕海国际重要湿地2015年湿地生态效益补偿试点项目》的内容、特点和要求，结合纳帕海国际重要湿地的具体情况，成立“纳帕海国际重要湿地2015年湿地生态效益补偿试点项目领导组”，组长由香格里拉市人民政府领导担任，副组长由香格里拉市林业局负责人担任。负责对项目实施中重大问题进行决策，和对有关部门工作进行协调。香格里拉市林业局成立“纳帕海国际重要湿地2015年湿地生态效益补偿试点项目领导小组”，倾全局之力，认真做好领导组安排的具体工作任务。

7.3资金管理保障
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财务管理规定，在香格里拉市林业局单独建账，专人管理，专款专用，封闭运行。请财政、审计部门按照国家有关政策法规，进行监管。确保该项资金的安全、合理、有效使用。

项目实行法人负责制进行管理，对基础工程建设，根据作业设计及工程预算方案，本着公开、公正的原则，按照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管理相关规定组织实施；对项目的设备、仪器的购置，按照政府采购管理有关规定和程序购买。

7.4 宣传保障
采取广播、电视、报纸，刊物、标语、墙报、互联网和保护区信息等手段，进行广泛宣传。

一是通过广播、电视、报纸，刊物、互联网和保护区信息等手段，定期发布项目建设相关信息，向社会各界宣传项目目的意义和进展情况；

二是在社区环境教育过程中，向社区居民宣传湿地生态系统科普知识，让社区居民了解项目实施的意义。

通过以上宣传活动，提高保护区和社会各界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为实施好《纳帕海国际重要湿地2015年湿地生态效益补偿试点项目》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7.5技术支持保障

    为确保纳帕海国际重要湿地生态效益补偿试点的科学性、规范性，并探索出经验，为国家完善湿地生态补偿和省政府制定湿地生态补偿办法提供决策参考，在试点工作中，聘请第三方为试点项目提供技术支撑单位，并对项目实施成效进行跟踪监测及总结评估，建立技术支撑制度和监测评估机制。

附图

纳帕海国际重要湿地2015年湿地生态效益补偿试点项目工程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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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纳帕海湿地家猪放牧对湿地的破坏





图1.6 纳帕海湿地内的违章旅游建筑（彭建生拍摄）








图1.5 纳帕海湿地骑马旅游（彭建生拍摄）








图1.7 纳帕海湿地内搭建的窝棚





图1.8 纳赤河城市污水排放（胡金明拍摄）








图1.9 纳帕海湿地水体富营养化（彭建生拍摄）





图2.3 纳帕—觉茸片区猪拱对湿地的干扰





图2.4  纳帕海湿地内分布的耕地





图2.5 共比村附近湿地内搭建的窝棚





图2.6湿地内修建窝棚开展旅游对湿地的影响





图2.7纳帕海湿地生态环境综合整治示范区布局图





图 2.8 纳帕海湿地骑马旅游（彭建生拍摄）








图2.9 纳帕海春宗村骑马旅游活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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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0 纳帕海湿地设施规范建设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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